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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请求在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内增列一个项目 

  给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2004 年 10 月 12 日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

斯坦和斯里兰卡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我们谨请求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内增列

一个题为“给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项目。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谨随信附上支持上述请求的一份解释性备忘录

（附件一）和一份决议草案（附件二）。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签名） 

不丹王国常驻代表 

道·彭卓（签名） 

印度常驻代表 

尼鲁潘·森（签名） 

马尔代夫共和国常驻代表 

穆罕默德·拉蒂夫（签名） 

尼泊尔王国常驻代表 

穆拉里·夏尔马（签名）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 

穆尼尔·阿克兰（签名）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代办 

伯纳德·古内蒂拉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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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1.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于 1985 年 12 月在达卡举行南亚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首届会议通过宪章后成立，由以下七国组成：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

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2. 根据南盟宪章，联盟的目标如下： 

• 促进联盟人民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 

• 加速区域内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让每个人生活得有尊严，

并充分发挥潜能 

• 促进和加强南亚各国间的集体自力更生 

• 帮助相互信任和谅解，并了解彼此的问题 

• 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积极协作和相互支援 

• 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 在国际论坛就共同关心事务加强彼此间合作 

• 与具有类似目的和宗旨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合作。 

3. 根据南盟宪章，联盟成员国之间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区域合作： 

• 在联盟框架内的合作须尊重下列原则：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不干涉别国内政，互利互惠 

• 此种合作辅助而不是取代双边或多边合作 

• 此种合作应符合成员国的双边和多边义务。 

4. 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南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举行的首脑会议。迄今为

止，共举行 12 届首脑会议：达卡（1985），班加罗尔（1986），加德满都（1987），

伊斯兰堡（1988），马累（1990），科伦坡（1991），达卡（1993），新德里（1995），

马累（1997），科伦坡（1998），加德满都（2002），伊斯兰堡（2004）。 

5. 部长理事会由南盟成员国外交部长组成，负责制订联盟的政策，审查区域合

作进展情况，决定新的合作领域，视需要建立其他机制，并就联盟一般关心的其

他事务作出决定。理事会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负责，通常一年开会两次，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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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同意也可以召开特别会议。理事会迄今召开了 24 次会议。联合国大会在纽

约开会期间，理事会也曾召开非正式会议。 

6. 常设委员会由南盟成员国外务秘书组成，负责整体监测和协调各项方案，核

准项目和方案及其筹资方式，决定部门间优先事项，调集区域和外部资源，找出

新的合作领域。常设委员会在需要时开会，对部长理事会负责。常设委员会迄今

召开了 29 次常会，4 次特别会议。常设委员会由方案拟订委员会协助，后者由成

员国资深官员组成，迄今召开了 24 次会议。 

7. 目前有七个技术委员会在选定领域进行区域合作。这些领域包括：农业和农

村发展（包括畜牧和渔业），保健和人口活动（包括营养和有关药物事项），妇女、

青年和儿童，环境和林业，科学、技术和气象学，人力资源开发（包括教育、技

能发展，艺术、文化和体育），运输（包括陆地、水路、铁路和民航）。此外，在

商定领域设立了五个工作组，其范围涵盖电信、信息和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知

识产权（包括传统知识）、旅游和能源。 

8. 所有南盟活动公开宣布的总目标是减缓贫穷。第十一届南亚首脑会议（2002）

改设的南亚减缓贫穷问题独立委员会继续发挥倡导作用，正准备根据其提交第十

二届南亚首脑会议（2004）题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责任”的报告，制订一个

全面、实际的蓝图，在减缓贫穷、教育、保健和环境等领域规划未来五年的南亚

发展目标。第十二届南亚首脑会议（2004）核准的减缓贫穷行动计划正在执行中。 

9. 经济合作委员会由南亚成员国商务秘书组成，负责经济部门的区域活动。委

员会迄今召开了十一次会议。南盟各国商业部长定期开会，制订在该领域推动合

作的政策准则。成员国就该领域进行协商后，签暑了《南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

（1993）和《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2004）。一个专家委员会正在努力，准备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南亚自由贸易区。 

10. 第十一届南盟首脑会议（2002）同意，分阶段、有计划地成立南亚经济联盟。

第十二届南盟首脑会议（2004）重申，联盟决心在本区域创造适当的政治和经济

环境，以期建立南亚经济联盟。 

11. 联盟成立以来，已就一些成员国共同关心的特定领域召开了几次部长级会

议。这些会议现在已成为联盟协商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些会议涵盖的主题包括：

贸易和商务，国际经济问题，儿童、妇女问题，保健，环境，残疾人，青年，减

贫，住房，农业，旅游，信息，通讯，文化。 

12. 联盟成员国签署了以下区域协定和公约：建立南盟粮食安全储备协定

（1987），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1987），南盟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区域公约

（1990），南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1993），南盟防止和打击贩卖妇女儿童从事卖

淫公约（2002），南盟促进南亚儿童福利区域安排公约（2002），南亚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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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2004），南盟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附加议定书（2004），南盟社会宪章

（2004）。 

13. 联盟在好几个首都设立了五个区域中心：南盟农业信息中心（达卡），南盟

结核病中心（加德满都），南盟气象研究中心（达卡），南盟文件中心（新德里），

南盟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伊斯兰堡）。此外，第十二届南盟首脑会议（2004）同

意在成员国再设立三个区域中心：南盟信息中心（加德满都），南盟沿岸地区管

理中心（马累），南盟文化中心（科伦坡）。 

14. 在联盟主持下设立的南盟视听交流委员会负责通过日常无线电和电视节目，

传播南盟及其成员国的资料。 

15. 联盟设立了“南盟青年奖”和“南盟奖”，分别颁发给在研究和创新、和平、

发展、减贫和其他区域合作领域有杰出表现的成员国的青年、国民和机构。此外，

南盟实习方案帮助南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进行关于联盟及其活动的研究。 

16. 除了成员国之间官方层面的合作，联盟还推动私人部门的区域合作。为此目

的，联盟将民间团体分为两类：区域顶级团体和南盟认可团体。前者包括联盟迄

今认可的一些专业团体：南盟工商会，南盟律师会议和南盟会计师联合会。后者

包括以下区域团体：大学妇女南盟联合会，管理和发展机构协会，建筑师区域合

作南亚协会，南盟心脏学会，南盟城镇规划人员协会，南盟各国国家保险组织联

合会，南盟执照工程师论坛，南盟各国幅射学会，南盟教师联合会，南盟外科学

会，南盟作家和文学联合会，南盟皮肤病、性病和麻风病协会。 

17. 联盟的秘书处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设秘书长一人。秘书长按英文字母顺序由

成员国轮流提名，经部长理事会任命担任。 

18. 根据南盟宪章所载目标，联盟促进与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协作，这些组织

许多属于联合国系统。联盟迄今已同以下组织缔结协定或谅解备忘录：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亚洲及太平洋电

信共同体（亚太电信体），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欧

洲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加开发署），世界卫

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德国联邦标准署。遵照

第十二届南盟首脑会议（2004）的指示，南盟应该与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机构

以及区域外国家发展互惠关系。因此，联盟准备开展协作活动，与以下组织适当

时签署伙伴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世界银行，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南亚合作环境署（南亚环境署），亚洲防灾中心，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

亚洲开发银行（亚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人口基金）。 

4 
 



 

 A/59/234

19. 1997 年以来，联盟趁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会之便，与欧洲联盟（欧盟）和东

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举行部长级互动式会议。南盟各国外交部长也在联合国大

会期间非正式会晤。联盟目前正在筹划，趁联合国大会 2004 年在纽约开会之便，

由南盟各国外交部长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各国外交部长举行非正式会议，

并希望今后每年在纽约联大开会期间举行此项会议。此外，南盟秘书长趁出席纽

约联大之便，会见了联合国高级官员和联合国机构在纽约的首长。 

20. 如上所述，南盟与许多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安排已经制度化。但是，此种合作

安排与联合国本身之间尚未形成。为此，第二十四届南盟部长理事会于第十二届

南盟首脑会议 2004 年 1 月在伊斯兰堡开会之前授权秘书长立即开始取得联合国

观察员地位的必要程序，使得即将在 2004 年 9/10 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九

届会议能就此事作出决定。 

21. 南盟深信，取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将提高该区域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此

种地位不仅有助于加强南盟与联合国机构的现有协作，而且使前者今后能够与后

者建立有利的工作关系。此外，此种安排将有利于南盟自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

间参与工作并促进它与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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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